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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傭綜合保」保險單 

在收到本保險單時請小心詳細閲讀本保險單。 如有需要作出修訂， 請立刻向本公司提出。 

 

茲承 其名字載於保險單附表的投保人向創興保險有限公司 (下稱為“本公司”) 支付於保險單附表所述

的保險費作為本保險單的代價。 

 

本保險單及保單附表應被一起閲讀及理解為同一份合約， 而在本保險單或保單附表的任何部分中附有特定意義的
任何詞語或字句，在任何地方出現均具有該特定意義。 

鑒於 投保人就本保險單而言只進行保單附表所述的業務， 投保人已經以投保書及聲明向上述公司 （下稱“本公
司”） 申請下述保險， 投保書及聲明被視作納入為本合約並為本合約的基礎，及投保人已經支付或同意支付有關
保費作爲這份保險的代價， 本公司將會向投保人（或在投保人已死亡的情況下向投保人的合法遺產代理人）作出
有關賠償，或就第 6 部分“人身意外保障”所覆蓋的事項在受保人沒有死亡的情況下作出有關賠償。 

 

定義：  

本公司： 

指創興保險有限公司 

 

投保人： 

指名列於保單附表者 

 

受保人： 

指名列於保單附表的家傭， 其須是投保人所合法僱用及年齡在 18 至 65 歲之間的家傭， 並須符合本保險單的資
格要求及已受本保險單的保險覆蓋保障。 

 

受傷： 

指受保人純粹及直接因爲意外引致的身體傷害。 

 

受保期： 

指保單附表内列明的期間，及其後投保人已支付及本公司已接納續保保費的續保期。 

 

醫院： 

指妥善組成並註冊為醫院的，為病人及傷者提供護理和治療的機構，且符合以下規定者： 

（a） 具有進行診斷、治療和進行大手術的有組織設施； 

（b） 由註冊畢業護士提供每日二十四小時的護理服務； 

（c） 受到醫生監督；及 

（d） 並非基本上屬於診所、監護或羈留護理的地方、戒酒或戒毒機構、療養院、護理院、休養院、復康院、老
人院或類似機構。 

 

適用於所有部份的一般不保事項 

本保險單並不適用於由下列各項直接或間接導致或引起的事件 : 

1) 由有宣戰或無宣戰的戰爭或其中的行為、侵略或內戰造成的任何後果； 

2) 故意自殘、自殺（不論是否涉及重刑罪）或任何此等嘗試，不論當時神智清醒或錯亂； 

3) 分娩、懷孕、流產、墮胎及所有相關倂發症，即使以上可能是由意外促使或導致； 

4) 受酒精、毒品或非由依法合資格的註冊醫生開出的藥物造成的中毒，及與毒品、藥物及酒 精有關的治療； 

5) 後天免疫力缺乏症（愛滋病）（AIDS）或愛滋病相關併發症（ARC），不論該症是如何患上或有何名稱； 

6) 受保人的已存在的病狀， 其指受保人在這個受保期之前已經接受過有關的醫療、診斷、會診或處方藥物的病
狀。 而就賠償附表第 2、3、4 及 5 項之目的而言，受保人在受保人的保險開始前已經有的，並引致受保人
在緊接受保人的保險單生效日期前的連續三（3）個月内 曾接受醫療的受傷、不適或疾病， 均不會獲得賠償；
但如果在緊接受保人的保險開始後的連續三（3）個月内都沒有因這些受傷、不適或疾病引致進行醫療，則這
幾項下的賠償保障 將在其後生效； 

7) 核武器材料，任何核燃料，或來自核燃料的燃燒或核廢料所造成的放射性所產生的離子輻射或污染。而就此項
豁免之目的而言，所謂燃燒，應包括核裂變的任何自我維持過程； 

8) 除非保單附表另有説明，本保險單並不向任何於受保期期間年齡不是在 18 至 65 年歲之間的受保人提供保險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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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部分 

僱員補償保障 

如果投保人直接僱用的任何受保人在受保期内任何時間，在受僱於投保人的期間因爲工作遭遇意外或疾 病而導致
身體傷害，在受制於本保險單或其背書或附頁所載或附加的司法管轄權條款及其他條款、不保事項及條件 （以下
統稱為“本保險單的條款”）的情況下，本公司將就法律責任（包括下列有關法例下的責任）向投保人作出賠償， 

並賠償索賠人就這些受傷的開支及費用，以及所有在本公司書面同意下招致的開支及費用。 

如果投保人死亡，在投保人的遺產代理人須猶如投保人般(可予適用的範圍內)遵守、履行並受制於本保險單本部分
的條款的前提下，本公司將按本保險單本部分的條款就投保人的責任向投保人的遺產代理人作出賠償。 

但是在任何情況下，如果法例有變或被其他法例替代，本保險單本部分將繼續維持有效，但本公司在此法例下就投
保人的責任將僅限於在假設此法例維持不變的情況下本公司所須負責賠償的款額。 

 

法例 

《僱員補償條例》香港法例第 282 章 

 

責任限額 

就任何一宗事故： 港幣 100,000,000 元 

 

地理範圍 

美國及加拿大以外的全球各地 

 

適用於第 1 部分的不保事項 

本保險單的第 1 部分並不適用於任何由下列各項直接或間接導致或引起的事件： 

1） 任何投保人本來有權向第三方追討而卻因投保人與該有關方所訂立的協議而無法追討的款項； 

2） 任何因訂立協議而負上的責任，而該責任在假設沒有該協議的情況下是不存在的； 

3） 任何在美國或加拿大遭受的意外受傷或疾病； 

4） 任何並非由香港內具有有關司法管轄權的法院初審而作出或獲得的判決； 

5） 任何並非有關法例所指的“僱員”的人士； 

6） 任何投保人可能有責任支付的遲交附加費； 

7） 任何由肺塵埃沉着病引致的責任。 

 

第 2 部分 

門診保障 

如果受保人因意外導致受傷或身體不適須接受門診醫療，本公司將賠償實際產生的、必須的及合理的開支（但須先
扣除從其他所有途徑已追討或可以追討的任何款額），最高賠償為每日 1 次診症， 每次診症港幣 180 元，以及每
個受保期賠償額最多共港幣 2,000 元，但有關治療須由依法合資格的註冊醫生提供。 

 

第 3 部分 

住院及手術費用保障 

如果受保人因爲身體不適或意外受傷而以病人身份住院進行手術或治療，本公司將賠償實際產生的、必須的及合理
的開支，最高賠償額是： 

a) 每日港幣 300 元的膳宿及其他住院雜費； 

b) 每項手術港幣 10,000 元的手術費； 

c) 相等於上述（b）項應付款額的 25% 的麻醉藥及進行麻醉的費用； 

d) 相等於上述（b）項應付款額的 12.5% 的手術室費。 

 

在第 3 部分下應付的最高賠償額為每一年港幣 30,000 元。 

 

第 4 部分 

服務中斷現金津貼 

如果受保人因爲第 3 部分“手術及住院費用”下受保的治療或手術而以病人身份住院，本公司將向投保人賠償一
項現金津貼， 數額為每日住院港幣 200 元，每一年最多賠償 15 日。 

 

適用於第 2、3 及 4 部分的不保事項 

本保險單的第 2、3 及 4 部分並不適用於任何由下列各項直接或間接導致或引起的事件： 

1） 神經病、精神病、精神錯亂、性病、先天性畸形及缺陷、不育、絕育、心臟病或癌症； 

2） 靜養或身體檢查； 

3） 整容或整形手術，除非其是用以糾正本保險單覆蓋保障的受傷； 

4） 接種、免疫接種、注射或防疫針藥； 

5） 在香港地區境外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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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部分 

牙醫費用保障 

如果受保人因爲牙科疾病須要進行牙科手術、膿腫治療、X 光、拔牙或補牙，本公司將賠償實際產生的、必須的及
合理的開支的三分之二， 但最高賠償額為每年共港幣 1,500 元，及所接受的治療須由依法合資格的註冊牙醫提供。 

 

適用於第 5 部分的不保事項 

本保險單的第 5  部分並不適用於任何由下列各項直接或間接導致或引起的事件： 

1） 任何例行檢查、清除牙石、磨牙、洗牙或牙冠； 

2） 任何牙橋、牙齒矯正器、牙套、牙箍、假牙或鑲牙的費用； 

3） 在香港地區境外的事。 

 

第 6 部分 

人身意外保障 

如果受保人在其休息日遭遇意外，而意外並非受僱於投保人的期間因工作而遭遇，及/或不受法例覆蓋保障，而該
意外導致在意外日期起的 12 個月内意外死亡或永久傷殘，則本公司將作出下列賠償： 

 

意外死亡        港幣 100,000 元 

 

失去兩肢或多於兩肢，或 

兩肢或多於兩肢永久完全喪失功能  港幣 100,000 元 

 

雙眼喪失視力       港幣 100,000 元 

 

失去一肢，或 

一肢永久完全喪失功能及單眼喪失視力 港幣 100,000 元 

 

失去一肢，或 

一肢永久完全喪失功能     港幣 50,000.00 元 

 

單眼喪失視力       港幣 50,000 元 

 

失肢指一隻手掌或脚掌自手腕或足踝處或以上的肢體部分或，一隻手臂或腿自手肘或膝蓋處或以上的肢 體部分從
身體完全分離。 

喪失視力指完全及不可復原地失去所有視力。 

在第 6 部分下應付的最高賠償額為每年共港幣 100,000 元。 

 

適用於第 6 部分的不保事項 

本保險單的第 6 部分並不適用於任何由下列各項直接或間接導致或引起的事件： 

1） 在受保人的休息日以外時間發生的受傷； 

2） 受保人在任何種類的競賽中從事或參與駕駛或策騎，或從事或參與任何牽涉使用呼吸器具的水中活 動； 

3） 在香港地區境界以外的事。 

 

第 7 部分 

送返原居地費用 

如果受保人遭受嚴重身體不適或受傷， 而且經書面證明其健康狀況不適宜繼續受僱於投保人，本公司將賠償把受
保人送返其原居國家而實際產生的、必須的及合理的開支。 

如果是死亡， 本公司將賠償送返遺體的費用。 

 

在第 7 部分下應付的最高賠償額為每個受保期共港幣 20,000 元。 

 

適用於第 7 部分的不保事項 

本公司並不負責任何並非由香港出發的遺體送返或運送遺體。 

 

第 8 部分 

家傭誠信保障 

本公司將賠償任何因受保人的欺詐或不誠實行爲而引致投保人蒙受的財政損失，本公司將支付的最高賠償額為每個
受保期共港幣 5,000 元。 

 

條件： 

a) 欺詐或不誠實行爲必須是在本保險單生效時或之後，及在為受保人持續不間斷的僱用期間内作出的； 

b) 欺詐或不誠實行爲必須在本保險單持續期間内，或本保險單有效期届滿後十五日内發現； 

c) 如果有受保人死亡、被解僱或僱傭合約期滿的情況， 有關行爲必須在下列期間發現，並以較早的期間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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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於有關死亡、解僱或僱傭合約期滿後的十五日内； 及 

ii) 於本保險單期滿後的十五日内； 

d) 在本部分下應付的數額中，須先扣除任何在投保人手上如非因有關欺詐或不誠實行爲則本應付給受保人的金錢；
及 

e) 所有損失都必須在發現後的 24 小時内報警。 

 

條件 (適用於所有部份)： 

1） 司法管轄權條款 

賠償並不適用於並非由香港內具有有關司法管轄權的法院初審而作出或獲得的判決。 

 

2） 若干條款無效及追討權利 

如果本公司因法例規定而須支付一筆本公司在本保險單下本來並無責任支付的款項，投保人須向本公司償還該筆款
項。 

 

3） 預防索償 

投保人和受保人必須採取所有合理措施，預防意外及疾病，並須履行所有法定責任。 

 

4） 欺詐 

如果根據本保險單所提出的索償在任何方面有欺詐成份，或有人使用任何欺詐方法或手段以求獲取本保險單的任何
賠償， 本公司無須對該索償承擔責任。 

 

5） 本保險單不可轉讓 

本保險單不可轉讓，本公司不受任何信託、押記、留置權、轉讓或其他對本保險單的交易或處理的通知所影響。 

 

6） 續保手續 

在續保本保險單之前，投保人須給予本公司書面通知，告知在上一個受保期期間投保人知悉的任 

  

何影響本項保險的重要事實，包括任何影響受保人的疾病、身體或精神缺陷、欠妥或虛弱的情況。 

 

7） 索償手續 

如果發生可能引致根據本保險單提出索償的事情， 投保人必須立即通知本公司，並在可能引致根據本保險單提出
索償的事情發生後的三十（30）日内，向本公司提交詳細描述有關事情的書面陳述。所有開支必須首先由投保人支
付， 然後把發票和收據正本連同索償表格遞交本公司以報銷有關開支。未得本公司書面同意，投保人不得就有關
事情作出承認、提議、承諾或付款。 

 

8） 損失證明 

本公司在本保險單負上任何責任的先決條件為，在本公司不時而合理的要求下，投保人須自費向本公司提交由本公
司訂明格式及性質的證明書、資料及證據。本公司可不時在給予投保人合理通知下，要求索取受保人的醫療檢驗報
告；或如果是死亡情況，本公司可給予受保人的合法遺產代理人合理通知，要求索取驗屍報告，費用由本公司承擔。 

如果受保人死亡，其死亡必須經正式的死亡證明書確立。 

任何由受保人死亡引致的索償將支付予受保人的合法遺產代理人。 

 

9） 取消保單 

本保險單可在下列情況下隨時被取消： 

(a) 投保人以書面通知本公司取消本保險單。在此情況下，本公司將保留本保險單生效期內的
一般短期保費；如果是兩年計劃，下表將分別適用於第一個保單年度和第二個保單年度。 
 

不超過  

1 個月 年度保費當中的 10% 

2 個月 年度保費當中的 20% 

3 個月 年度保費當中的 30% 

4 個月 年度保費當中的 40% 

5 個月 年度保費當中的 50% 

6 個月 年度保費當中的 60% 

7 個月 年度保費當中的 70% 

8 個月 年度保費當中的 80% 

9 個月 年度保費當中的 90% 

超過 9 個月 全額年度保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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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本公司在取消保險單的7天前，按投保人的最後已知地址向投保人發出通知書。在這情況下，
本公司須按比例退回保單取消日期起計未届滿的餘下期間的保費。 

 

10） 仲裁 

所有由本保險單引致或與其有關的爭議、意見不一或分歧，須轉介至一名由各方書面委任的、在香港的仲裁人裁決
決定。如果在轉介前各方未能同意單一仲裁人，則由兩個在香港的仲裁人裁決決定，每一方在被另一方書面要求後
的一個公曆月内委任一個在香港的仲裁人。如果該兩名仲裁人無法達成裁決決定，則該兩名仲裁人須書面委任一名
公斷人作出裁決。所有在本保險單下的仲裁程序須在香港進行。公斷人將和各仲裁人共同會議，並主持會議。進行
任何針對本公司的法律行動的先決條件為必須先取得該項仲裁裁決。如果本公司拒絕任何投保人在本保險單下向本
公司的索償，而該索償未有在此拒絕的日期後的十二個公曆月内按本保險單的規定被轉介予以仲裁，則就所有情況
和目的而言，該索償將被視爲已經被放棄及不能在其後在本保險單下作出追討。 

 

11） 分擔責任 

 

如果在任何時間有任何本保險單下引致的索償，而有其他保險覆蓋保障相同的責任，本公司無須負責支付或分擔多
於本公司就該索償及與其有關的費用及開支按比例分擔的數額。 

 

12) 等候期 

對每位受保人，第 2 部分“門診費用”、第 3 部分“手術及住院費用”、第 4 部分“服務損失現金津貼”及第 5 

部分“牙科費用”的保險保障均設有一個爲期十四日的等候期，本公司無須就有關由保險生效日期起計的十四日等
候期内的事宜作出賠償。 

 

- 完 -  

 

 

此中文版本為英文版本的譯本，如中、英文兩個版本有任何抵觸或不相符之處，應以英文版本為準。本公司將不就
任何因倚賴中文版本引致的損失負責。 

 

 

 

 

 

 

 

 

 

 

 

 

 

 

 

 

 


